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114 年「住你安心」工會協助弱勢民眾 

住屋修繕補助申請表 (附件 1)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由勞動局填列）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居留證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認同 □男  □女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  施作地址 

□同左，□其它(請填入地址) 

 

                                      

發生職災者

姓名 
 

與職災者 

之關係 
 
職業災害

給付證明 

應備文件(請勾選)： 
□勞工保險局核定文件 
□相關佐證資料 
□經濟陷困佐證資料 

備註：上列非屬本計畫第肆點第、四款所列補助對象身分則無需填寫 

住屋修繕 

項目 

□屋頂(瓦)防水、排水        □室內給水、排水等設施處理        □地面(磚)、樓梯之修補 

□衛浴、廚房設備之修補汰換  □門窗、床鋪、櫥櫃、熱水器、瓦斯爐之修補汰換 

□防滑措施                  □安全扶手設施或住宅安全輔助器具  □其他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 

應備文件(請勾選)： 
□建物所有權證明(建物所有權狀影本 1份，但建築物非申請人所有者，應加附建築物所有權人修繕同意書) 
□施工前照片：房屋外觀及內部需修繕之設施(備)，不同角度之照片至少各 2張 
□切結書：最近 3年內未獲中央或地方機關同質性住屋修繕補助 
□住屋租賃契約書：申請補助日相距租賃契約期滿日須超過 3年(非租賃者免附) 
□住屋無償使用同意書：申請補助日相距無償使用期滿日須超過 3年(非以無償使用者免附) 

申請補助對象身分別(請勾選) 符合左列條件應檢附文件影本(請勾選)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證明文件 

□中低收入老人 □中低收入老人 

□身心障礙者 □身心障礙者 

□其他：獨居長者或 3 個月內生活發生重大變故導致生活、
經濟困難者 

□獨居長者/3個月內生活發生重大變故導致生活、經濟困難證
明文件 

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 

(尚未取得國民身分證之新住民 

得黏貼有效期間之居留證) 

國民身分證反面影本 

(尚未取得國民身分證之新住民 

得黏貼有效期間之居留證) 

申請人簽名或蓋私章：                                (簽名或蓋私章)  

以下為機關內部審核欄，請勿填寫 

審核欄 
□ 符合規定，擇日實地訪視。 

□ 不符合規定，原因： 

承辦單位 決行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114年「住你安心」工會協助弱勢民眾 

住屋修繕補助切結書(附件 2) 

 

本人          確實最近 3 年內未獲中央或地方機關同質性住屋修繕補助，

如有不實，本人同意歸還已領取之補助款項。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

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依刑法第 214

條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 1萬 5,000元以下罰金。 

 

特此切結為憑。 

 

 

 

 

 

切結人：                    （簽名或蓋私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114 年「住你安心」工會協助弱勢民眾 

住屋修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書(附件 3) 

 

建築物所有權人           茲同意申請人            所居住之房屋(請填

入施作地址)                                   進行修繕、生活設施

設備進行修補或汰換，並同意以下事項： 

一、建築物所有權人及申請人同意配合修繕、修補或汰換現場勘察及施工，並同意修 

繕、修補或汰換之項目及期程由桃園市政府勞動局及修繕執行工會共同決定之。 

二、建築物所有權人及申請人有權利就房屋進行修繕、生活設施設備進行修補或汰換， 

如有紛爭，建築物所有權人及申請人應自行解決，與桃園市政府勞動局及修繕執行

工會無涉。 

三、建築物所有權人及申請人確知本次修繕之標準係讓住屋設施(備)，達到堪用之程 

度，故無提供任何保固。 

四、建築物所有權人及申請人確知本次修繕及汰換項目為公益行為，建築物所有權人及 

申請人同意拋棄一切對於桃園市政府勞動局、修繕執行工會及個人之民、刑事請求

或訴追之權利，但出於行為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者，不在此限。 

 

 

建築物所有權人：                        (簽名或蓋私章) 

聯絡地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114年「住你安心」工會協助弱勢民眾 

住屋修繕建築物所有權人住屋無償使用同意書(附件 4) 

 

一、 建築物所有權人           茲同意申請人            (親屬關係：

__________)所居住之房屋(房屋地址：                            )                                   

同意其自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起至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起止無償使用。 

二、 本住屋使用同意書，若有偽造文書情事，願自付相關法律責任(刑法第210 條：偽

造變造私文書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214條：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

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且返還所溢領之修繕補助款項。 

    此致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建築物所有權人：                           (簽名或蓋私章) 

聯絡地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 

連絡電話： 

 

申請人：                                   (簽名或蓋私章) 

聯絡地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114年「住你安心」工會協助弱勢民眾 

住屋修繕施工前照片(附件 5)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由勞動局填列）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114 年「住你安心」工會協助弱勢民眾 

住屋修繕申請桃園市社會福利委託代理書(附件 6) 

 

    本人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茲因                                   

特授與                      先生/小姐(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身分證統一編號：              )代理本人處理「                  」  

申請事宜，本委託代理書自簽發之日起生效。 

  

  此致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申請者本人身分證影本(正反面)黏貼線        被代理人：               （簽章） 

                                   

                                            代理人：               （簽章） 

 

                                          被代理人與代理人關係：         

 

 

代理人身分證影本(正反面)黏貼線        連絡電話： 

                                    

                                      地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114年「住你安心」工會協助弱勢民眾 

住屋修繕實地評估表(附件 7)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由勞動局填列）       

基 本 資 料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居留證號) 
 出生日期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  性別認同 □男  □女 

施 作 地 址  

家庭人口狀況  

每月收入來源  每月生活支出  取得政府補助  

住屋狀況 □自有/每月貸款金額:        □租賃/每月房租:           □其他:                     

申請人勾選修繕項目 修繕執行工會建議施作方式及所需工種材料(含預估費用) 

□1.屋頂(瓦)防水、排水  

□2.室內給水、排水等設施處理  

□3.地面(磚)、樓梯之修補  

□4.衛浴、廚房設備之修補汰換  

□5.門窗、床鋪、櫥櫃、熱水器、 

瓦斯爐之修補汰換 

 

□6.防滑措施   

□7.安全扶手設施或住宅安全輔 

助器具 

 

□8.其他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  

□9.修繕執行工會評估須修繕或 

汰換之設施設備或建材 
 

綜合評估 

□符合修繕補助標準。 

□不符合修繕標準，原因：                            評估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評估人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或協助評估人      修繕執行工會                     

 

_________________（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工會代表簽名） 

承辦單位                                                決行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114 年「住你安心」工會協助弱勢民眾 

住屋修繕收據暨代為購買修繕材料同意書(附件 8) 

 

  

一、本人(立同意書人) ___________________，茲同意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為購買修繕材料(含設備及設施) 並檢據支出憑證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請領114

年「住你安心」工會協助弱勢民眾住屋修繕補助款(下稱該補助款)。 

二、本人茲同意該補助款如數支付予廠商，不另給予本人。 

三、本人茲以本收據暨代為購買修繕材料同意書，作為本人收訖該補助款之收據。 

此致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本人(立同意書人)：                 (簽名或蓋私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代辦人/單位：                   (簽名、蓋私章或蓋工會圖記) 

身分證統一編號/單位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單位會址： 

聯絡電話： 

(備註：代辦單位倘為工會，請加蓋「工會圖記」及「理事長」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114 年「住你安心」工會協助弱勢民眾 

住屋修繕結案報告(附件 9) 

一、申請人姓名： 

二、施工日期： 

三、完工日期： 

四、施作地址：  

五、施作項目： 

(一) 

(二) 

(三) 

(四) 

 

六、耗用工料： 

(一)                                               (承做人：         ) 

(二)                                               (承做人：         ) 

(三)                                               (承做人：         ) 

(四)                                               (承做人：         ) 

(五)                                               (承做人：         ) 

(六)                                               (承做人：         ) 

(七)                                               (承做人：         ) 

(八)                                               (承做人：         ) 

七、施工進度： 

                                                                          

                                                                          

                                                                                                                                               

                                                                          

                                                                          

 

 

 

 

修繕執行工會：                (請加蓋工會圖記)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114年「住你安心」工會協助弱勢民眾 

住屋修繕施工中及修繕完成照片(附件 10)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由勞動局填列）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黏 貼 憑 證 用 紙(附件 11) 
傳  票 

付款憑單 

 金    額 

 

 

億 
千
萬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憑證編號  預算年度 114 - - -       

預算科目 

應付代收款-代辦經費- 

114年「住你安心」工會協

助弱勢民眾住屋修繕補助

計畫 

用途說明 
114年「住你安心」工會協助弱勢民眾住屋修

繕補助 

 

經辦單位 驗收或證明、保管 登記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或 

授權代簽人 

 驗收或證明 

保管 

所得登記 

財產(物)登記 

  

( 憑  證  黏  貼  線 ) 
 

領     據 

     茲收到桃園市政府勞動局撥付 114年「住你安心」工會協助弱勢民眾住

屋修繕補助代墊款，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具領人/單位：                             (簽名、蓋私章或蓋工會圖記) 

    身分證統一編號/單位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單位會址： 

    連絡電話： 

      (備註：具領單位倘為工會，請加蓋「工會圖記」及「理事長」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編號 

□受款人 

□發票(或收據)開立廠商 

□詳如受款人清單 

□扣抵罰賠款      元 

□轉保固金        元 

□其他(請列舉並標示金額)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黏 貼 憑 證 用 紙 
傳  票 

付款憑單 

 金    額 

 

 

億 
千
萬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憑證編號  預算年度 114 - - -       

預算科目 

應付代收款-代辦經費- 

114年「住你安心」工會協

助弱勢民眾住屋修繕補助

計畫 

用途說明 
114年「住你安心」工會協助弱勢民眾住屋修

繕補助 

 

經辦單位 驗收或證明、保管 登記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或 

授權代簽人 

 驗收或證明 

保管 

所得登記 

財產(物)登記 

  

( 憑  證  黏  貼  線 ) 
 

 

編號 

□受款人 

□發票(或收據)開立廠商 

□詳如受款人清單 

□扣抵罰賠款      元 

□轉保固金        元 

□其他(請列舉並標示金額) 


